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晴天創意築夢坊&秀格樓
2019 晴藝獎 手創藝品競賽辦法  

辦理目的
為了鼓勵本計畫參與者積極突破自我，在手創藝品創業之路中能夠獨樹一格，並希望
藉由競賽獎勵方式讓參與者能夠在比賽中激發出創意與開發新產品，提升本計畫輔導
學員之商品曝光度，並促進自營收益改善經濟，特訂本辦法。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協辦單位：德鍵企業有限公司

辦理地點
臺南市關子嶺勞工育樂中心 5 樓(統茂溫泉會館)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關子嶺 28 號)

參賽者資格及作品要求

◎參賽者資格：
須具本局晴天創意築夢坊&秀格樓計畫之團體、夥伴或格主身分。

◎參賽作品要求：
(一)參賽作品須為本計畫夥伴或格主之個人創作。
(二)參賽作品須有完整包裝，市價於 500      元以內，能量產(至少約 80~100      件)，且

能於收到訂單後，一個月內交件。
(三)每位參加者僅得挑選一件作品為限。
※量產以 80~100 件作品為原則，如無法量產，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原因，以利主辦單位審核。

報名方式
由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統一受理，請填妥報名表、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及著作財產權授
權書(如附件)，併同欲參賽作品，於收件期限內，以掛號或親送至本府勞工局永華
市政中心。 
(一)掛號郵寄：請包裝牢固，確保產品的完整性後再寄出，本局不負責損壞賠償責任
(二)親送受理時間：請於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上午 8:00 至下午 5:30。
(三)收件地址：勞工局就業促進科─永華市政中心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8 樓)

※經本局審查不合規定者，得逕予駁回或請其補正文件。

徵件時間
即日起至本  (10  8  )  年度      10      月      3      日止。



(親送者以作品送達本局為準；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

評分方式
於社會論壇當日，發投票劵給予論壇之演講者、與談人、長官及來賓，每人可拿取      3
張選票，每票      1      分，得票數最高者為優勝者。

得獎公布及獎勵方式

◎得獎公布：
競賽得獎結果，將在本(108)年度 10月 18日，於本局辦理之『無懼障礙 職場同在』
臺南市促進身心障礙就業論壇活動，現場公布。

◎獎勵方式：
(一)獲獎作品取最高分前      3      名，頒發獎牌一座或獎狀一幀。
   ※得獎者如未出席當日活動，由本局人員代領後轉交。
(二)獲獎作品列入本局宣導品優先採購項目。
(三)推薦給本府各局(處)，作為宣導品採購之參考。

繳件內容
(一)報名表─基本資料與徵選商品資料
(二)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及著作財產權授權書─須親筆簽名。
(三)商品實體─寄送或親送皆可，若郵寄請妥善包裝，倘有損壞請自行負責。

序號 繳件內容 資料型式

1 報名表 下載檔案，依格式填妥後印出紙本(內容手寫亦可)。

2.
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及
著作財產權授權書

下載檔案，列印出紙本，並於「立書人」處親筆簽名。

3. 商品實體 個人創作品 1 件

注意事項及配合義務

※參賽之作品，不得有違反善良風俗、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智慧財產權等其他
法令規定，亦不得有任何侵權行為之情形，如有侵犯任何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
法律上權利，申請人應負完全法律責任，與本局無涉。

※本辦法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另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局更正補充之。



【2019 第二屆晴藝獎-手創藝品徵選】
報名表(含商品資料)

參賽者/單位 收件編號
(收件單位填寫)

聯絡電話 輔導身分別 □晴天坊 □秀格樓

聯絡地址

作品名稱
作品類別
(例：拼布、皮革
…)

作品價格 作品規格

作品介紹



作品照片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晴天創意築夢坊/秀格樓

2019晴藝獎 手創藝品徵選

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及著作財產權授權書

立書人：

一、立書人為參加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下稱「主辦機關」)所舉辦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晴天創意築夢坊/秀格樓

－2019晴藝獎手創藝品徵選」，茲切結所提創作產品均係立書人原創並未抄襲他人，並應保證擁有或有

權使用其所撰「作品報名表」及參選作品之智慧財產權，而所撰之「作品報名表」與參選作品之創作品均不

侵害任何人之智慧財產權。

二、立書人同意無償授權主辦機關得於行銷推廣期間內（包括行銷推廣前之審查、準備期間），基於行銷推廣
之目的在台灣地區及台澎金馬地區以任何方式利用申請人所提供各項作品、資料及資訊（包括著作財產權
之重製權、改作權、編輯權、發行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發表權、公開傳輸權及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
權之利用行為等），用於本網站及相關網站、宣傳品、廣告、其他通路或本局基於推展本項業務之各項使
用，其授權使用期間為各該業務之推展期間。

三、「作品報名表」或創作產品暨後續上傳之創作品，立書人保證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
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例如肖像權授權）；前開著作如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
作，應由全體作者簽署，若由其中一位作者代為簽署時，簽署者應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並經各
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四、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之「作品報名表」或創作產品（含後續上傳之創作品）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創意



或有侵害任何第三者之權利之情形（包含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肖像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處置措施如下：

（1） 立書人之參選資格、獲選資格應立即取銷。平台展示品亦立即下架。

（2） 如因此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償或主辦機關之權益因而受損，立書人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此致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立書人簽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